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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永基

前言

信仰的價值在於活出真理，親身

體驗神的賜福。聖餐禮經常在教會的

聖會中舉行，這不僅是與得救有關的

重要聖禮，更幫助信徒在信仰生活中

體驗聖餐真理的實用性。

在基督徒的生命旅程中，屬靈的

爭戰無可避免，我們不應孤身而行，

以免被魔鬼吞吃。因此，信徒不僅要

明白聖餐的真理，更要在日常生活中

實踐出來。

一、聖餐禮是團契的記號

保羅說：「我們所祝福的杯，豈

不是同領基督的血嗎？我們所擘開的

餅，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嗎？」（林

前十16）。這裡的「同領」，在希臘

文的原文具有「與之團契」的意思，

表明聖餐不僅是個人與基督的聯合，

也要落實在信徒之間彼此的團契。

活出聖餐的真理

主耶穌在設立聖餐時，明確指出

餅與杯是祂的肉和祂的血（太二六26-

29；可十四22-24；路二二19-20）。

祂說：「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

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約六

54）。然而，當時門徒中有許多人聽

見這話後，覺得難以接受，說：「這

話甚難，誰能聽呢？」（約六60）。

主耶穌以屬世的事來類比屬靈的

事。從物質層面來看，餅和杯（葡萄

汁）在祝謝後，外觀不變，然而在靈

裡，這些普通的物質卻成為基督的身

體和寶血。當我們「同領」祂的肉和

血時，我們便與基督產生不可分割的

關係。體現在生活裡的就是，我們因

著基督得以和同靈享受在靈裡的團

契，也在靈裡享受與神的團契，這正

是聖餐真理的實踐。因此當我們領受

聖餐後，就要活出聖餐的真理。

二、如何活出聖餐的真理？

我們知道聖餐禮不只是與得救有

關，更應該在生活中透過實踐，展現

出屬靈活潑的生命力。既然我們「同

領」基督的身體和寶血，就應當有以

下幾項的表現：



1.堅固屬靈的情誼

保羅在寫給哥林多教會的書信中，簡

潔有力地宣告：「你們每逢吃這餅，喝

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祂來」（林

前十一26）。主的死，使人遠離罪惡，

使我們得以與主相交，重獲神兒女的尊

榮，這正是基督徒團契的基礎。因此，

隨著教會的發展，信徒人數必然不斷增

加。

然而，許多人認為，人數眾多難免會

有口舌紛爭，和諧相處並非易事。但是

聖餐的道理教導我們：「我們雖多，仍

是一個餅，一個身體，因為我們都是分

受這一個餅」（林前十17）。這意味著，

儘管教會不斷發展，信徒日漸增多，我

們在基督裡仍然是一個身體。

我們的罪已得潔淨，有聖靈的幫助，

就有能力追求過著如同一家人的生活。

正如主耶穌所說：「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

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可三35）。

作為神的兒女，我們應當強化彼此的關

係，增加互動的機會，按照神的旨意去

關愛身邊的弟兄姐妹，如此才能真正愛

那位我們眼不能見的神（約壹四20），

並逐漸堅固彼此屬靈的情誼。如同耶路

撒冷的教會，一天受洗三千人，他們天

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裡，且在家中擘

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

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

加給他們（徒二42、46-47）。

教會應當重視家庭小組與各年齡層團

契的推動，強化弟兄姐妹之間的互動，使

屬靈的情誼更加密切，這就活出了聖餐的

真理：「我們雖多，仍是一個餅，一個身

體，因為我們都是分受這一個餅。」

2.樂意分享神的話

主耶穌說：「吃我肉、喝我血的人

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他裡面」（約六

56）。這句話表明，我們在聖餐中領受主

的生命之糧，這不僅讓我們經歷與主相交

的喜樂，更因領受神的話帶來生命的改變

與更新。如同迦南婦人相信主的話，她女

兒身上的鬼就被趕出去了；撒瑪利亞婦人

聽了主所說關於活水的道理，生命就帶來

亮光。於是，他們都迫不及待地與別人分

享。

同樣的，當我們領受聖餐，明白生命

之道的奇妙，也要樂意與他人分享這份恩

典。當信徒彼此分享神的話語，大家在真

道上的領受便能趨於一致，這正是教會合

一的基礎。

今日許多人誤解神的話，以致走錯人

生的道路，不僅今生面臨許多困難，來

世也失去了永生（參：加一8）。但我們

若熟悉主的話語，明白神的旨意（弗五

17），人生就能走在正確的方向，不僅

活得精彩，也擁有永生的盼望。因此我們

要力行聖餐的真理，強化家庭祭壇、立志

天天讀經、禱告，讓主的話成為家中的根

基，使家庭更加幸福美滿。期盼教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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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家庭小組的查經，彼此學習、分享真

理，深化信仰，以達到真道上的合一。

3.效法基督的捨己精神

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

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

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

的是記念我」（林前十一23-24）。主耶

穌以無瑕疵的生命為我們獻上，表明了

祂的大愛（羅五6-11）。祂的受難並非

僅僅是肉體的死（太十六21，二十28；

約十二23-25），而是在祂背負人的罪的

同時，也經歷被神離棄的極大痛苦（來

二9）。如此的拯救大愛，遠超越任何人

能償還報答的程度，卻是我們應當效法

的榜樣。

我們要將主耶穌無條件捨己的精

神，轉化為生活動力的泉源。在日常生

活中，效法祂的捨己，並捨棄自己的意

見，一切按照主的旨意，勇敢背起十字

架；當我們學習將他人的軟弱視為自己

的責任，便能生發彼此扶持、互相幫

助的情誼。正如保羅所說：「有誰軟

弱，我不軟弱呢？有誰跌倒，我不焦急

呢？」（林後十一29）。

在生活當中，弟兄首先要自覺。

弟兄在教會、家庭，都要扮演「頭」

的角色（林前十一3；弗五23）。在家

庭中，要效法基督為教會捨己（弗五

25）；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總是保

養顧惜，正像基督待教會一樣。在教會

中，男人是女人的頭（林前十一3），所

以在事奉上，弟兄應挺身而出，效法

基督尊神為大，願意以聖工為優先，

付出恩賜、時間、金錢，以捨己的精

神完成教會的託付，榮耀真神。

教會要積極帶動弟兄出來事奉；

弟兄若熱心愛主，自然能帶動姐妹的

配合，大家一起實踐聖餐中捨己的真

理；家庭自然和諧美滿，教會也將大

得發展。

結語

主耶穌說：「吃我肉、喝我血的

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

（約六54）。這裡告訴我們，領受聖

餐時，我們與主、與弟兄姐妹產生靈

裡的團契。在領受聖餐後，更要把聖

餐的真理融入在生活當中，使我們與

同靈之間的屬靈情誼更加堅固。我們

若能以基督的心為心，效法基督捨己

的精神，並且在真道上樂意與人分

享，帶來滿足的喜樂，就能攜手同

行，互相扶持，向著生命的標竿直

跑。

在末日，神的號筒吹響，那在基

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

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

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帖前四16-

17）。這樣，領受聖餐，並活出其中

真理的人，將來都要復活，與主永遠

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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